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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承诺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425

号），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恒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已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完成相关

实施工作。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交易对象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发区工总”）、广州市国营黄陂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黄

陂农工商”）、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电力”）、广州港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能源”）、广东省电力第一工程局（以下简称“电

力一局”）和广州市源润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润森”）已做出包括股份

锁定和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此外，穗恒运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凯得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得控股”）也分别就部分经营性房产权证的办理时间

和避免潜在同业竞争进行了相关承诺。上述承诺已被《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引用，

上述各方对穗恒运在该报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各方将严格履行在穗恒运重大资重组过程中所做出的以下各项承诺： 

一、穗恒运的相关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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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部分经营性房产权证办理的承诺 

因历史原因，恒运 C厂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疵问题。

具体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评估值 

（万元） 

占恒运 C厂 

总评估值 

1 循环水泵房（包括水池） 2,203.75 1.63% 

2 夏园恒运大厦 912.09 0.67% 

3 石膏脱水间 384.81 0.28% 

4 电控综合楼 154.60 0.11% 

恒运 D厂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疵问题。具体如下：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评估值 

（万元） 

占恒运 D厂 

总评估值 

1 化学控制室、水泵间、加药间、除盐 239.44 0.21% 

2 配电室 220KVGSI 411.51 0.37% 

穗恒运就以上问题做出承诺：本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广州恒运热电（C）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运 C 厂”）、广州恒运热

电（D）厂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经营性房产，因土地使用权人与地上建筑物所有

权人分离等原因，尚未办理房产证。本公司承诺，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直接办理或督促并确保相关企业办理完毕相关经营性房产的房产证。本公司下属

子公司恒运 C厂拥有的夏园恒运大厦房产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房产证，本公司承

诺，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督促恒运 C 厂以市场公允价值将其出售给无关

联的第三方，以解决房屋所有权瑕疵。 

（二）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的相关承诺 

穗恒运对本次重组后解决与第二大股东市电力存在潜在同业竞争问题的制

度性安排及相关保障措施相关说明如下： 

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穗恒运拟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修订公司章程，

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市电力承诺事项的约束条款。具体包括：1、如果市电力与穗

恒运拟投资同一发电供热项目，市电力保证不损害穗恒运的利益，在穗恒运进行

有关表决时，市电力应回避表决。2、穗恒运就拟新投资建设任何发电供热项目

进行有关表决时，市电力不利用其股东权利剥夺或限制穗恒运投资发电供热项目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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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穗恒运控股股东凯得控股的相关承诺 

（一）关于部分经营性房产权证办理的承诺 

凯得控股就恒运C厂和恒运D厂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

疵问题做出承诺：因历史原因，本公司控股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穗恒运”）控股的广州恒运热电（C）厂有限公司、广州恒运热电

（D）厂有限公司存在部分配套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的权属瑕疵情况。本公司承

诺将协调各相关政府部门，保证在办理房产证之前该等建筑物能够正常使用，并

协调办理房产证消除权属瑕疵。如果出现因该等权属瑕疵而导致上市公司穗恒运

的损失，由本公司承担。 

本公司（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穗恒运”）的下属公司广州恒运热电（C）厂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恒运 C厂”）拥有的夏园恒运大厦房产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房产证，穗

恒运已承诺，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督促恒运 C 厂以市场公允价值（但不

低于人民币 912.09 万元的评估值）将其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以解决房屋所

有权瑕疵。如恒运 C 厂以低于人民币 912.09 万元价格出售夏园恒运大厦的，其

差额由本公司补齐；如恒运 C厂不能在前述承诺期限内出售夏园恒运大厦时，本

公司将在 2011年 12 月 31日之前以不低于人民币 912.09万元的价格收购。 

（二）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凯得控股承诺：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

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

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

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

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

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业务，或将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

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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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对象的相关承诺 

（一）股份锁定期承诺 

开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执行；市电力、港能

源、电力一局、源润森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执行。 

（二）开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广州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控制的本公司股

东开发区工总、黄陂农工商承诺：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

或重大影响，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

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

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

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

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业务，或将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

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三）市电力为消除潜在的同业竞争可能性出具的承诺 

市电力作为穗恒运潜在的第二大股东，虽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情况，但

为了消除潜在的同业竞争可能性，市电力已作出如下承诺： 

鉴于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恒运”)正在进行重大资

产重组，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电力”）是穗恒运潜在的第

二大股东。 

截止目前，市电力与穗恒运不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但为避免将来出现同业

竞争关系，市电力承诺，在作为穗恒运的股东期间： 

1、在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

州出口加工区和广州保税区区域内，市电力除目前参股恒运C厂、恒运D厂之外没

有发电供热项目，并承诺不另在前述区域内投资经营发电供热业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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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上述区域外，如果市电力与穗恒运拟投资同一发电供热项目，市电力

保证不损害穗恒运的利益，在穗恒运进行有关表决时，市电力应回避表决。 

3、穗恒运就拟新投资建设任何发电供热项目进行有关表决时，市电力承诺

不利用其股东权利剥夺或限制穗恒运投资发电供热项目的机会。 

市电力确认并声明，市电力在签署本承诺函时是代表其本身和其全资、控股

下属企业签署，包括其控制的全部属下企业。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 年 五 月二十六日 


